
有關扣押替代役役男薪給作業配合事項案

發文機關：內政部役政署

發文字號：內政部役政署 102.06.27  役署權字第1025024152號

發文日期：民國102年6月27日

主旨：有關扣押替代役役男薪給作業配合事項案，如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照辦。

說明：

　一、司法院秘書長 102年 6月 4日秘台人一字第1020014032號函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102

　　　年06月06日行執案字第 10200529770號函敬悉。二、為配合節能減紙救地球，提升行

　　　政效率，請　大院及　鈞署轉知所屬，核發執行令後知悉義務人（替代役役男）繳清

　　　稅（罰）款時，即撤銷執行令並通知（電話、傳真及公函）本署註銷扣款作業；倘若

　　　本署已寄送達扣押薪俸國庫支票，債權人（移送機關）應即納庫後逕發還義務人，並

　　　副知本署備查。


